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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樂齡訪視評鑑獎勵要點 

114 年 4 月 30 日府授教家字第 1140101083 號函發布 

一、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所轄各級機關

(構)、學校、法人及團體辦理樂齡學習中心（以下簡稱樂齡中心），依據終

身學習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樂齡學習活動補助與訪視輔導及獎勵辦法及

本縣樂齡學習輔導團設置要點，特訂定本要點。 

二、 獎勵對象為本縣所轄樂齡學習中心之承辦單位。 

三、 本要點獎勵原則如下： 

(一) 辦理樂齡學習活動績效優良且具發展特色者，得由本府公開表揚，並頒發

獎狀、獎座、獎勵金，或以其他方式獎勵之；辦理績效不彰者，予以輔導。 

(二) 辦理樂齡學習活動績效優良，經訪視受評為甲等以上者，依規定核發獎金。

但本府得配合當年度教育經費預算審議結果調整獎金額度。 

(三) 訪視成績等第如下： 

1. 特優：成績加總為九十分以上。 

2. 優等：成績加總為八十五分以上，未達九十分。 

3. 甲等：成績加總為八十分以上，未達八十五分。 

4. 乙等：成績加總為七十九分以下。 

四、 本要點評鑑作業如下： 

(一) 本府得邀請專家學者以會議或書面評鑑方式為之，並得視需求請申請單位

到場說明，或進行實地訪視。 

(二) 評鑑採會議方式進行時，會議委員由本縣樂齡樂齡教育輔導團委員、專家

學者等組成，並在資歷相當之情形下，應優先遴聘性別少數者擔任，且任

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 評鑑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對評鑑工作獲悉之各項資訊，應負保密義

務，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不得洩漏。 

五、 本要點評鑑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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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訪視評鑑表及佐證資料內容之完整性、可行性、創新性及預期效益。 

(二) 前年度及當年度樂齡教育成效。 

(三) 經費編列及配置之合理性及妥適性。 

六、 前點獎勵金以運用於樂齡教育人員培訓、志工及單位行政人員研習、教學研

究及國內外交流觀摩為限。 

七、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得不予補助或獎勵；已核准補助或獎勵者，應通知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撤銷或廢止補助或獎勵，並以行政處分命其

繳回各該補助或獎勵之全部或一部；並作為下次補助或獎勵之參考： 

(一) 申請之文件及各項資料有虛偽不實或違法。 

(二) 未依本府核定之補助計畫執行。 

(三) 獎勵金之使用違反第六條規定。 

(四) 執行成效不佳。 

(五) 規避、妨礙或拒絕本府之訪視或督導。 


